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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申请提前毕业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各系、各部门：

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申请提前毕业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业经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申请提前毕业实施细则（修订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21日印发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
附件：
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申请提前毕业实施细则（修订）

根据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我院实行弹性学习年限。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鼓励优秀学生提前毕业，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。

一、申请条件

申请提前毕业的学生在申请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未受过任何处分，且行为学分达到90分以上（含90分）；

2.必修课无不及格课程；

3.学习成绩班级排名前15％（学生所有学期成绩排名÷班级在校人数≤15%）；

4.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到2.5及以上；

5.外语成绩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；

6.前两年所获得（第四学期在修学分默认为已获学分）的学分必须超过所学专业教学计划规定总学分的三分之二。

二、申请流程

学生出色完成三个学期的学习任务后，确认有可能提前毕业的，可于第四学期提出申请，具体流程如下:
1．第11周，申请提前毕业的学生填写并递交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提前毕业申请表》；

2．第12周，教务部门对申请提前毕业学生的材料进行汇总、初审并公示； 

3．第13周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将符合提前毕业条件的学生名单报院长办公会议审批；

4．第14周，公布审批结果。

三、课程衔接手续

经批准可以按提前毕业的方式来完成学业的学生，需合理安排课程修读计划，明确提前修读第七至第八学期学习的必修课程，如有课程冲突不允许免修免听，自行调整选修课程修读安排，争取顺利提前完成学业。

申请提前毕业的学生必须同时申请学士学位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顺利提前毕业的学生可免交第四学年的专业学费。如学生通过三年学习后，因各种原因（含处分）未能提前毕业，必须正常交纳剩余学习年限的所有费用。

五、本细则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，原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申请提前毕业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苏大文正教［2012］32号）亦同时废止。

六、本实施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